
附件9

2019年消防应急灯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消防应急灯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本次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自带电源非集中控制非持续型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疏散用手电筒除外）、自带电源非集中控制持续型消防应急标志灯具（闪亮式标志灯具和导向光流型标志灯具除外）。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生产产品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及异议处理。

2　 产品分类

2.1　 产品分类及代码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表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分类代码
	6
	607

	分类名称
	机械与安防
	消防器材


2.2　 产品种类

GB 17945-2010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给出的消防应急灯具产品分类和适用于本细则的灯具类型见表2。

表2　 灯具类型表

	GB 17945-2010 给出的分类
	适用于本细则的灯具类型

	分类方式
	类型/类别代码
	类型/类别代码
	备注

	一、按用途分类
	1、标志灯具/B
	1、标志灯具/B
	闪亮式标志灯具和导向光流型标志灯具除外

	a    
	2、照明灯具（疏散用手电筒）/Z
	2、照明灯具/Z
	疏散用手电筒除外

	b    
	3、照明标志复合灯具/ZB
	—
	

	二、按工作方式分类
	1、持续型/L
	1、持续型/L
	

	c    
	2、非持续型/F
	2、非持续型/F
	

	三、按应急供电形式分类
	1、自带电源型/Z
	1、自带电源型/Z
	

	d    
	2、集中电源型/J
	—
	

	e    
	3、子母型/M
	—
	

	四、按应急控制方式分类
	1、集中控制型/C
	—
	

	f    
	2、非集中控制型/D
	—
	


注：根据产品型号可识别灯具类型，GB 17945-2010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附录C产品型号的规定，消防应急灯具的型号由企业代码、类别代码（见本细则表2）和产品代码（见GB 17945-2010附录C）三个部分构成。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中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GB 17945-2010标准。

4　 企业家用电器产品生产规模划分

根据消防应急灯具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消防应急灯具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3。

表3　 企业规模分类表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销售额（万元）
	≥10000
	≥2000且＜10000
	＜2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明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17945-2010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已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
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抽样方法
在企业成品库内、成品堆放区或市场经营者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特殊情况除外）。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示、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抽样基数
在企业成品库内、成品堆放区抽样时，同一批次产品库存基数应不少于10台。

在市场上抽样时，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6.2.3抽样数量

每个企业优先抽取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型号的产品，每种产品共抽取样品4台，其中2台作为检验样品，2台作为备用样品。
6.2.4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及外包装、产品标签、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及外包装、产品标签、产品合格证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样品处置
6.3.1检样和备样应分别签封，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生产领域及流通领域中抽取的检样和备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备样封存在抽样方。
6.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进行包装，以保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受重压、潮湿、雨淋、暴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
6.3.3如产品包装或说明书等材料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理。
6.4抽样单

6.4.1生产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消防应急灯具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产量与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抽样单需有抽样人及企业人员双方签字。

6.4.2流通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受检单位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被抽查企业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万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受检单位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生产企业确认。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表4　 消防应急灯具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分类

	
	
	
	
	A类a
	B类b

	1
	标志
	GB 17945-2010
	GB 17945-2010
	
	●

	2
	外观检查
	
	
	
	●

	3
	主要部件性能
	
	
	●
	

	4
	基本功能试验
	
	
	●
	

	5
	充、放电试验
	
	
	
	●

	6
	重复转换性能
	
	
	●
	

	7
	电压波动性能
	
	
	●
	

	8
	转换电压性能
	
	
	●
	

	9
	绝缘性能
	
	
	●
	

	10
	耐压性能
	
	
	●
	


注1： a 为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b 为重要质量项目，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注2： 表4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企业产品执行标准或合同严于强制性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应按照企业标准或合同检验。若企业标准或产品明示质量要求缺少相关重要检验项目，且无强制性标准要求，应按照推荐性标准规定检验该项目。

8　  判定原则

8.1当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消防应急灯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标准号《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当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消防应急灯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标准号《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严重/一般不合格）”；

8.3当产品执行企业标准，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消防应急灯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检验结果符合xx企业标准号（列出标准号）要求，但不符合xx标准（列出标准号）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符合xx标准号《企业标准名称》要求，不符合xx标准号《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名称》要求”。

9　 异议处理

对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制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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